
西法大校发〔2022〕120 号

关于赵参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经校党委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会议研究决定：

一、聘任

赵参同志为档案馆馆长（兼）；

刘淑宝同志为法治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；

邢银库同志为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蔡 珺同志为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、培训中心副主任、律师

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 瑾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林 梓同志为档案馆秘书（副科级）。

二、免去

刘淑宝同志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、培训中心副主任、律师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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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副院长职务；

吕 凌同志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邢银库同志国有资产管理处秘书（正科级）职务；

蔡 珺同志继续教育学院、培训中心、律师学院培训一科科

长职务。

三、李大勇同志不再负责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。

校长： 西北政法大学

2022 年 12 月 7 日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党委委员，校长助理。

西北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7日印发


